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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开立医疗”）的委托，担任公

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注册办法》

《实施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暂行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

就公司本次发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鉴于深交所进行了口头反馈，要求发行人律师对《审核问询函》问题 2

进行进一步说明及补充披露，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问题 2 所涉相关事宜进

一步出具本《关于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应与原《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理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

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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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

者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的含义相同。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以及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2 

原题为“本次募投项目之一的总部基地建设项目由公司联合 14 家企业共同

在深圳南山区建设总部基地，该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5 年，预计投资总额为

25,510.61 万元，其中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 15,931.12 万元，剩余的投资额通过自

筹解决，目前发行人已全额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建设完成后发行人拟将总部基

地 14,200 ㎡的建筑面积分配为研发中心、实验室、展厅以及各职能办公区，其

中智能展厅分配 1,000 ㎡，公司预计将拥有专业实验室以及近 6,000 ㎡的研发办

公区。此外，松山湖开立医疗器械产研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38,670.79 万元用于

建筑工程投资。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总部基地多方联合建设方式的具体内容，

包括联合建设合作方的名称、总包方、施工方以及各方资金投入方式、金额及

进度，建成后的基地各合作方分配面积情况，是否存在分配不均以及其他主体

未能及时付款导致拖延建设进度等情形，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采取联

合建设方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等，未来产权证书办理是否存在办理障碍，合作

建房未来如存在纠纷拟采取的解决机制，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2）结合发行人

现有研发办公用地情况、新增办公用地的功能面积明细、公司现有员工情况和

未来招聘计划、人均办公面积、同行业可比公司办公用地情况等，说明发行人

拟新建总部基地建设项目、松山湖开立医疗器械产研项目中建筑工程完工后的

房产规模是否超出募投项目及公司总部使用的需要,公司现有房产情况能否满足

本次募投需要，本次总部基地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对外出租或出

售的情况，是否存在变相开发房地产的情形；（3）受产品更新迭代和市场竞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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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激烈等影响，发行人超声产品毛利率整体有所下滑，发行人 2019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66.76%，请披露报告期内产品更新迭

代、市场竞争态势、医疗器械带量采购对发行人的影响，并结合 2019 年业绩下

滑的情况说明进行大额房地产投资的必要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4）请说明

总部基地项目较大面积用于智能展厅的合理性，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研发实验室

与本次募集资金及前次募集资金研发项目内容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存在重复建

设的情形；（5）披露总部基地建设项目如继续推动是否需要大额资金投入，量化

分析未来可能需要的资金投入金额，是否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如本次募集

资金不足或募集资金失败，总部基地建设项目是否仍继续实施，并充分提示相

关风险。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深交所口头反馈要求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1）进一步说明总部基

地的各建设合作方目前是否有退出的，并相应的进行特别风险提示；（2）列表介

绍总部基地建设的各参与方及其各自的职能。说明各参与方与发行人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相关资质，是否会参与总部基地的

建设；（3）说明发行人最新的租赁情况，包括租赁处的位置、人员数量、人均面

积以及租赁面积设定标准等情况；（4）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研发实验室与本次募集

资金及前次募集资金研发项目内容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5）

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前次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情况。 

回复： 

（一）进一步说明总部基地的各建设合作方目前是否有退出的情形，并相

应的进行特别风险提示 

1. 根据公司及深汇通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飞荣达

科技和依波精品外，总部基地的各建设合作方不存在退出本项目的情况。 

经核查，其中，因飞荣达科技在土地使用权公告和挂牌阶段退出，根据《联

合申请用地协议书》，在土地使用权公告和挂牌阶段，若有联合体成员单位不超

过 2 家（含两家）退出，其相应的建筑面积由区政府承接，产权归政府，作为只

租不售的创新型产业用房，该部分建筑由政府出资建设，由项目统筹部门统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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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另，根据南山管理局与除依波精品之外的 14 家企业共同签署的《第一补充

协议书》，依波精品在该宗地中所占份额的建筑物、构建物及其附属设施归政府

所有，所缴纳的第一期地价款不予退回。 

2. 未来如果发生其他联合建设企业退出的情况，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将与各

联合建设企业协商退出企业建筑面积和建设费用的具体承接事宜，参照过去退出

企业操作方式，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可能承接该部分面积。预计其他联合建设企业

退出不会对该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未来如果发生其他联合建设企业退出的情

况，可能会因退出及承接的协商、审批、退出纠纷等事项导致项目工程延期、公

司房租租赁开支增加的风险。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示”之“（四）

募投项目之总部基地建设项目采用多方联合建设方式的风险”，以及《募集说明

书》“第五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三、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

或实施效果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之“（二）募投项目之总部基地建设

项目采用多方联合建设方式的风险”，对总部基地建设项目采用多方联合建设的

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 

本次募投项目总部基地建设项目为多方联合建设项目，该项目由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政府统一指导监管，项目可行性已经公司充分论证分析。但若其他合作方

未来出现违约情形，公司存在为其他合作方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违约责任并赔偿

损失的风险；若因各合作方、相关建设方、政策法规、工程设计规范调整或不可

抗力等原因导致工期延期，公司存在因项目延迟竣工使得房屋租赁开支增加的风

险。 

本次总部基地建设项目的两家联合建设企业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先后退出本多方联合建设项目，两家退出企业的

相应建筑面积份额、建设费用由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统一承接，上述两家企业的退

出对本次总部基地建设项目进度无重大影响。但未来若发生其他联合建设企业申

请退出的情况，可能会因退出的协商、审批、退出纠纷等事项导致项目工程延期、

公司房租租赁开支增加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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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列表介绍总部基地建设的各参与方及其各自的职能。说明各参与方

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相关资质，是否

会参与总部基地的建设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公司和深汇通的确认，关于总部基地（又称“南

山区科技联合大厦”）建设的各参与方及其职能如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角色 职责 
与发行人关

联关系 

1  

深圳市深汇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4 家联合建

设企业代理

人 

代十四家企业履行其在《留仙洞

二街坊南山区科技联合总部大厦

项目代建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 

无 

2  

深圳市万科城

市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代建人 

负责工程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移交给深汇通前的全部工程建设

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建设

工程中必须办理的相关手续、设

计管理、施工（含主体施工及精

装修、室外景观）、采购、监理、

造价咨询、竣工验收、交付、结

（决）算审计、办理产权登记、

保修、工程档案移交等 

无 

3  

中建二局第二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总包方及主

体工程施工

方 

总部基地主体工程施工 无 

4  

任子行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业主代表 

代表全体业主单位办理本项目备

案、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建设

工程开工申请等项目实施的必要

手续；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

设款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5  

深圳市创梦天

地科技有限公

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6  

深圳开立生物

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7  

深圳和而泰智

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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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角色 职责 
与发行人关

联关系 

8  

深圳市广和通

无线股份有限

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9  

深圳市沃特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0  

深圳麦格米特

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1  

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2  

深圳科士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3  

深圳市盛弘电

气股份有限公

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4  
深圳市兆驰股

份有限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5  

深圳市建升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6  

深圳市英可瑞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7  

深圳市松堡王

国家居有限公

司 

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业

主 

按照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

项，不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18  南山区政府 

总部基地项

目监管方、南

山区科技联

合大厦业主 

按照《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发展监

管协议》（深南产监协[2019]第 2

号）约定，对开立医疗等乙方的

产业用地项目（即，南山区科技

联合大厦项目）提供指导性服务、

实施土地出让年期考核监管;按照

施工进度支付项目建设款项，不

参与项目实际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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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总部基地其他联合建设方（业主方）、深汇通（代理方）、万科城建

（代建方）及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包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作为总部基地业主之一，

不具备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施工相关资质。发行人不参与总部基地具体建设工

程。 

（三）说明发行人的租赁情况，包括租赁处的位置、人员数量、人均面积以

及租赁面积设定标准等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深圳地区的研发、办公场所的租赁情况和人均

办公面积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出租方 租赁位置 
租赁面积

（m
2） 

研发办公

人数（人） 

研发办公人

均面积（m
2
/

人） 

1 

深圳市南山

区物业管理

办公室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北

南山智园（A 区）A4 栋第

2 层 201 室、第 14 层 

4,790.99 562 8.52 

2 

深圳高新区

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

1 号深圳软件园（2 期）12

栋 2 层 01、02 号 

1,551.29 210 7.39 

3 

深圳市新健

兴实业有限

公司 

新建兴科技工业园A3栋1

楼西边厂房 
1,481.00 30 29.62 

4 

深圳高新区

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中区科技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2 期）

11 栋 12 层 01 房 

1,433.00 194 7.39 

合计 9,256.28 996 8.55 

注：1. 上表仅包含公司深圳地区的研发及办公租赁情况，未包含公司在深圳地区生产

场所租赁情况； 

2. 公司新建兴科技工业园 A3 栋 1 楼西边厂房包含公司研发办公及生产车间，其中研发

办公区域面积为 740.50 m
2，故该场所的研发办公人员的人均面积为 29.62 m

2，研发办公总

面积 8515.78 m
2，研发办公总人均面积为 8.55 m

2。 

（四）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研发实验室与本次募集资金及前次募集资金研发项

目内容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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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彩超、内窥镜产品研发

项目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项目类别 本次募投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 前次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洞

二街坊T501-0096地块 

深圳市光明区华夏二

路南 100 米（开立医疗

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毅哲

大厦 

投资总金

额 
25,510.61 万元 35,165.31 万元 23,074.41 万元 

项目工程

建设内容 

14 家企业共同建设总

部基地，建设内容包括

研发中心、实验室、展

厅以及各职能办公区。

项目建成后，深圳总部

基地将拥有 14,200 m
2

的建筑面积。其中，研

发中心面积 6,000 m
2、

实验室面积 1,300 m
2、

展厅面积 1,000 m
2、办

公区域面积 5,900 m
2
 

本项目为产品和技术

研发项目，不涉及建筑

工程。 

本项目为产品和技术研发

项目，不涉及建筑工程。 

产品和研

发内容 

本项目为总部基地建

设项目，不涉及产品和

技术研发内容。 

在现有产品研发的基

础上，在超声、内窥镜

超声内镜、血管内超声

（IVUS）、镜下治疗

器具方向上进行新一

代产品和技术研发。 

超声及探头产品线、内窥

镜产品线、检验产品线、

血管内超声产品线的产品

和技术研发 

项目建设

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为 5 年 

项目周期 2 年，为 2021

年-2022 年 

项目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

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执

行完毕。 

2. 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本次募投项目中总部基地建设项目为建筑工程项目，项目拟在公司总部基地

建设工程中建设研发中心面积 6,000 ㎡、实验室面积 1,300 ㎡，本项目的研发中

心和实验室均为建筑工程，不涉及公司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总部基地建设项目建

设周期预计为 5 年，项目预计于 2025 年建设完工。总部基地大楼建成后，将有

效提升公司研发中心和实验室面积，为公司未来的产品和技术研发提供有效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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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障，解决公司研发办公面积不足的问题。 

本次募投项目中彩超、内窥镜产品研发项目，前次募投项目研发中心改扩建

项目均为产品和技术研发项目，研发内容均涉及超声、内窥镜、血管内超声产品

和技术研发。其中，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执行完毕。彩

超、内窥镜产品研发项目和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的研发内容及差异情况具体如

下： 

研发内容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彩超、内窥镜产品研发项目 

超声及探头产

品线 

开发高端高性能彩超、笔记本彩

超、特种应用彩超、高密度宽频

带探头、单晶探头、特种应用探

头等产品，实现产品高端化 

开发内容涵盖高中低端各层级超声产

品，丰富各层级产品种类，不再仅仅定

位产品高端化研发；加强超声智能 AI

的研发 

内窥镜产品线 

开发高端高性能彩超、笔记本彩

超、特种应用彩超、高密度宽频

带探头、单晶探头、特种应用探

头等产品，实现产品高端化 

研发重点转向消化道内镜、呼吸道内镜

和一次性镜体研发，包括新一代胃肠

镜、十二指肠镜、电子支气管镜、一次

性镜体等产品 

血管内超声 血管内超声应用平台建设 
国内首个血管内超声产品的研发及境

内外注册 

由上表可知，彩超、内窥镜产品研发项目与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在研发方向、

研发内容和研发重点上均存在差异，不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 

综上，发行人的总部基地项目研发实验室与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彩超、内

窥镜产品研发项目不存在重复建设情况。 

（五）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前次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情

况。 

就前次募投项目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光明管理局（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签订了深地合字

（2013）7009 号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本项目需

严格按照土地用途使用，不得擅自转让、出租。同时，公司与深圳市光明新区经

济服务局（现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签订了深光产发协[2013]第 6 号《深

圳市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根据该协议约定，公司未经该宗地项目资格审查主

管部门批准，以转让、出租或者股权变更等方式擅自变更该地块产业准入类别的，

乙方应按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的 20%向深圳市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交纳违约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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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光明新区经济服务局有权责令公司改正并建议有关部门依照《深圳经济特区

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就本次募投项目松山湖开立医疗器械产研项目，公司与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东莞松山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投资效益协议书》（20191304-01ZSJ-B）,根据该协议约定，

松山湖开立医疗器械产研项目建成后仅限于广东开立自用，不得对外出租及分割

销售。如需对外出租，必须经开发区管委会同意，未经同意的，公司需支付租金

两倍的违约金，同时解除相关租赁协议。如分割销售的，无论是否取得科技企业

孵化器、产业转型升级基地等国家省市有关资格的，公司均必须按照届时的商业

地价与项目用地土地价款的差额向开发区管委会缴纳违约金。 

就本次募投项目总部基地建设项目，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

理局签订深地合字（2018）8022 号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根据该

合同书约定，本项目建成后全部限自用，土地出让期内不得转让或通过股权变更

等方式变通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同时，公司就本项目与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政府签订深南产监协[2019]第 2 号《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发展监管协议》，根

据协议约定，总部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后在土地出让年期内不得转让或出租，但允

许项目建成后联合体成员内部之间按区政府的租金指导价进行转租调剂；同时，

在土地出让年限内，不得以股权转让、签订合作协议等其他方式变相转让土地使

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 

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对于前次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房

产没有出租或出售计划，将在相关房产符合相关要求之后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使用，不会投入到房地产开发销售。 

综上，发行人前次及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情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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